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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48 2598

傳真︰2905 1002

PLB(UR) 25/00/04 (00) Pt.4

CB1/BC/9/99

香港中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梁慶儀女士

梁女士︰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會今天的來信，已經收悉，謝謝。

對於各委員提出的事項，我們的回應如下：

(a) 第第第第 12(1)條條條條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12(1)條規定：

“(1) 市建局可為實施其任何項目而按該局認為合適的條款及

條件向任何人貸款。”

本條文授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可向“任何人”貸款，即包括物業業

主和租客在內。我們認為無須明文規定市建局可向受該局的項目

收地影響的物業業主和租客貸款。

(b) 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 17A(2)條條條條

我們擬修訂新訂條文第 17A(2)條(有關在市區重建策略作出定稿

前進行公眾諮詢)。我們稍後會向委員提交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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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程表流程表流程表流程表

     附件載列的流程表，列出處理發展項目的反對意見的主要步驟。

(d) 第第第第 21(3)條條條條

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21(3)條加入下列條款：

“該局對因實施該項發展計劃而相當可能會帶來的影響作出

的評估，包括就因該項計劃的實施而被遷徙的人的居所而

言，如並無現存的適當居所提供給該等人士，則評估能否在

實施該項計劃所引致的上述遷徙發生前作出安排提供該等

居所。”

條例草案第 22(3)(c)條載有類似的條文。我們會於稍後向委員提出

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訂條文。

(e) 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新訂條文第 23B(8)條條條條

我們現建議刪除新條文第23B(8)及(9)條，以及相應地修訂第23B(7)
條。作用是規定上訴聆訊須公開進行。

(f)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新訂條文第 23B(16)條訂明上訴委員會可以頒令由上訴的任何一

方，包括上訴人、規劃地政局局長及市建局，支付上訴委員會就

聆訊有關上訴及作出裁決所耗用的費用和開支。

如以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的費用和開支為計算基準，我們預計就

根據第 23A 條所設立的上訴委員會而言，一宗為期兩天的上訴聆

訊的費用和開支約為 24,000 元。

規劃地政局局長

(余志穩 代行)

副本送︰ 律政司 (經辦人︰施格致先生及蔡之慧女士)

規劃署署長 (經辦人︰李德強先生)

2000 年 6 月 13 日



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公布發展項目(第 20(1)條)及提出反對的期限(第 21(1))條)

市建局考慮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第 21(3)條)

規劃㆞政局局長考慮有關發展項目以及㆒切沒有撤回的反對意見(第 21(4)條)

規劃㆞政局局長授權
進行有關發展項目，
且無需進行任何修訂

(第 21(4)(a)條)

規劃㆞政局局長因應
反對意見修訂發展項
目(第 21(4)(b)條)

規劃㆞政局局長拒絕
授權進行有關發展項
目(第 21(4)(c)條)並於
憲報刊登撤回該項目

的公告

(a) 市建局在憲報刊登修訂詳情
(b) 規劃㆞政局局長向受影響的土㆞業權

㆟發出通知(第 21(6)條)

就有關修訂提出反對的期限(第 21(7)條)：-
(a) 原已受發展項目影響的業權㆟，期限為 14 ㆝。
(b) 原本不受發展項目影響的業權㆟，期限為 1 個月。

規劃㆞政局局長考慮有關的反對意見，並決定是否授權進行
有關項目，以及是否須先行修訂 (第 21(7)條) 。

感到受屈的反對者(第 21(4)(a)條或 21 (7)條)可提出㆖訴
(第 23B(1)條)

*    法定時限
(  )  估計所需時間(非法定時限)

(1-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無論有關發展項目是否獲授權進行(第 21(9A)條)或遭撤回(第 21(9A)條)，市
建局均須刊登公告。

規劃㆞政局局長提交反對㆖訴的理由及其他資料
(第 23B(4)條)

規劃㆞政局局長與㆖訴㆟在㆖訴聆訊前 7㆝交換證㆟陳述書
(第 23B(5)條)

㆖訴委員會展開聆訊
(第 23B(3)條)

㆖訴委員會作出裁決
(第 23B(16)條)

㆖訴委員會秘書 (a) 向㆖訴㆟及規劃㆞政局局長送達㆖訴委員
會的裁決(第 23B(22)條) (b) 在憲報刊登㆖訴委員會就㆖訴案件
 的裁決(第 23B(23)條)

2 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

(14 ㆝至㆝至㆝至㆝至
   1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1-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30 天天天天*

(1-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2 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

(2 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個星期)

30 至至至至 60 天天天天*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處理發展項目反對意見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處理發展項目反對意見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處理發展項目反對意見的主要步驟流程表處理發展項目反對意見的主要步驟流程表

共須時間共須時間共須時間共須時間 =  =  =  = 12 至至至至 17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約數約數約數約數))))

(1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